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柳河桥-女儿河公路
拉拉屯至六台子段改建工程
环评简本
一、项目名称
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柳河桥-女儿河公路拉拉屯至六台子段改建工程。

二、建设地点

本项目是省道S204（又称阜锦线）的一段，位于阜新市。

三、线路走向及规模
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柳河桥-女儿河公路拉拉屯至六台子段改建工程，即对既有省道S204（阜锦线）进行拓宽改建。本工程起点位于S204与锦阜高速公路阜新南出口连接线交叉处（K27+816.9），终点位于阜新市清河门（K53+376.9）；沿途经过东付家洼子、西付家洼子、东吐呼鲁、南吐呼鲁、东梁村、项家店、常家街、北乌油土营子、南梁村、北伊吗图、郭家街、周家街、姜家店、西伊吗图、庄家店、石桥子、吕家店、东堡子村，路线全长25.56km，包括大桥2座。改建后道路等级为一级，路基宽22.5m，设计车速80km/h。

四、工程建设内容

1 路基工程
本项目路基宽度为22.5m（即路面21m+缘石及土路肩2×0.75m）；断面形式采用：2×（0.75m土路肩+2.75m硬路肩+7.5m行车道）+0.5m双黄线；土路肩外侧设排水沟和1.5m林台。

2 路面工程
本项目道路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对既有路面进行改造。
3 桥涵工程
本工程共设大桥2座，分别为伊吗图大桥和吕家店大桥，桥长均为300m；中、小桥13座，涵洞22道。其中桥梁工程在既有伊吗图大桥和吕家店大桥左侧各加宽一副桥，加宽桥面净宽11.0m，两侧各0.5m防撞墙。

4 排水工程

本次改扩建工程路面排水采取缘石下卧的散排形式；路基排水采用明排水和暗排水两种。

5 交叉工程

本项目线路与公路平面交叉共计16处，利用预留孔位下穿铁路共计2处。
6 交通标志

交通标志、标线设计，按国家标准GB5768-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进行。

7 绿化工程

本工程绿化面积共计45120m2，绿化树种有蒙古柳、银中杨、紫穗槐、水蜡球等。
8 临时工程
本工程共设临时施工场地5处，取土场1处，修建施工便道1.43km，临时占地15.79hm2。

9 筑路材料及运输
本项目所处地区属筑路材料资源丰富地区，而且交通便利，可通过公路直接运达工程施工场地。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为29116万元，其中由省公路补贴10103万元，其余资金由地方政府自筹。

六、工期安排

本项目于2011年4月开始进入施工准备，于2011年11月竣工，建设期为8个月。
七、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与减缓措施

1 生态环境影响

本工程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对地表植被的破坏，造成农作物减产及生物量损失；土石方工程造成地表扰动，水土流失加剧；桥梁施工造成水体扰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生生态环境。
减缓措施：

（1）严格控制施工面积，尽量减少占地；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恢复原貌或采取复耕、绿化措施。
（2）严格按照国家、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做好耕地、林地、温室大棚占用补偿工作。
（3）合理调配土方，减少挖填量；施工期做好裸露土石方遮挡，减缓水土流失影响。

（4）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同时雨季还应做好建筑物料的堆存和防护工作。
（5）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建立相应管理和监督机制，施工期要注意保护动植物。

（6）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中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水土流失加剧。

2 噪声环境影响

本工程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由于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点距路中心线距离较近，故施工机械噪声对沿线评价范围内各敏感点的声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对夜间的声环境影响明显。因此，施工单位为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应采取必要的噪声控制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防治措施：

（1）料场、材料制备场等临时施工场地地应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
（2）合理安排好施工时间与施工场所，高噪声作业区应远离声敏感点；对个别影响较严重的施工场地，需采取临时的隔音板等降噪措施；土方工程应尽量安排多台设备同时作业，缩短影响时间；将施工现场的固定振动源相对集中，以减少振动干扰的范围。

（3）施工中注意选用效率高、噪声低的机械设备，并注意维修养护和正确使用，使之保持最佳工作状态和最低声级水平。

（4）选择主要运输道路应尽可能远离村庄、学校、医院等敏感点，不可避免的应设置禁鸣标志。

（5）禁止夜间施工。

3 水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对水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跨河桥梁施工对伊吗图河和汤头河水质的影响、施工过程中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及建筑材料运输与堆放对水体的影响、以及工程施工对伊吗图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等。

防治措施：

（1）施工单位应对地面水的排放进行组织设计，严禁乱排、乱流污染环境。
（2）施工期距水体1km范围内不得堆放沥青、油料、化学品物质等含有毒物质的材料，同时需要妥善保管。

（3）本项目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就近租住民房，利用附近村镇的旱厕，生活污水收集后由当地农民清掏做农家肥，严禁乱排乱倒；桥梁及路面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可在其附近设泥浆沉淀池，禁止施工期的各类废水直接排入地表河流。
（4）施工过程机械、设备必须按时维护保养，而且设备维修应送往当地的检修厂，不在施工现场进行。

（5）桥梁施工安排在枯水期施工，且施工现场采用钢护筒围堰法施工方式，以减少对河流水体的扰动影响。
（6）严禁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设施工场地、取弃土场等临时工程，且禁止向其内排放废水、固废等污染物，以最大限度降低本项目对水源地环境影响，保护水源的安全。

4 环境空气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来自扬尘污染和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尾气污染。其中扬尘包括施工开挖及运输车辆带来的运输扬尘，建筑材料（水泥、石灰、砂石料等）在装卸、运输、混凝土搅拌等过程以及开挖弃土的堆砌、运输和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施工作业扬尘。但这些影响是短期的，施工结束后，影响自行消失，对环境的影响轻微。
防治措施：

（1）施工期间配备洒水车进行洒水、降尘，保持施工道路路面湿润。

（2）施工材料、土石方要苫盖；六级以上大风天气禁止施工。

（3）土方、砂石等筑路材料以及建筑垃圾、渣土等及时清运，运输车辆用苫布等覆盖并适量装车，以防撒落引起二次扬尘。

（4）拆迁、道路施工现场采用彩钢板围护，实行全封闭施工。

（5）施工过程中要强化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加强监督管理，使施工期的扬尘环境影响得到有效控制。

5 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施工前工程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以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残土和水泥块、砂石等。但只要加强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施工期中产生的这些固体废物是不会给环境带来危害的。

防治措施：

（1）施工中产生的砖瓦等块状和颗粒废物、建筑固废及垃圾直接用于路基铺筑。

（2）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小，设垃圾箱定点收集后，就近送往环卫部门统一清运点。

6 社会环境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的社会影响主要包括前期选线对征地和拆迁安置的影响，施工对居民生产、生活、出行的影响，以及施工过程中对景观的影响。

减缓措施：

（1）合理规划交通车辆、施工机械以及施工运输车辆的走行线路，施工作业面应设置安全围栏，并设有安全警示灯和指示路牌，以确保周围交通的畅通和正常运行。
（2）开工后应先对辅道工程进行改造，满足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及交通车辆的通行要求。

（3）建设方应做好拆迁户的安置补偿工作，使受影响者的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

八、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与减缓措施

1 噪声环境影响

本工程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交通噪声。且近路区域环境噪声受该公路交通噪声影响，随着距离增加呈明显衰减趋势；随着楼层数的增加，噪声值也有所减少。

防治措施：

（1）由于本项目为开放式路段，两侧居民建筑物距公路较近，不适宜安装隔声屏。因此本项目对声环境质量超标的敏感点采取安装通风隔声窗的降噪措施后，可使各敏感点满足相应的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2）执行环境监测制度，定期对公路沿线声环境质量进行监测，并建立环境质量报告制度。

（3）加强对机动车鸣笛的管理，禁止在环境保护目标较多的路段鸣笛。

2 水环境影响

工程运营后，对水环境主要影响为雨水产生的地表径流，以及运输砂石、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如不慎发生泄漏、洒落、翻车造成水体和水源地污染风险。但只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公路运输对水环境的污染风险是能够降至最低水平的。

防治措施：

（1）做好路面、桥梁的排水设计，在桥梁两端设事故水收集系统，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可收集事故污水，防止污水的危险品进入地表水体、水源地保护区及土壤，或对地表植被造成破坏。
（2）跨河桥梁设置防撞护栏与防落网，加强其动态监控，尤其是对桥面应定期维护、保养，发现异常及时处理。遇大风、雷、雾、路面结冰等不良路况，应禁止运输车辆驶入。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危险品运输的相关规定。

（3）制定制定长期的水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突发性事故可得到及时处置。

3 环境空气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来机动车尾气，主要含NO2、CO等污染物。类比高速公路竣工验收监测数据，即便是交通量很大的公路，在距离路中心线150m处，其污染物强度就已经接近背景值，通常在路两侧50m即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本项目为一级公路，交通量较一般高速公路交通量小，项目实施后，对道路两侧空气环境影响轻微。
防治措施：

（1）加强机动车的检测与维修，禁止尾气污染物超标排放机动车通行。

（2）加强公路养护，降低路面尘粒，并加强公路两侧绿化，栽种可吸收或吸附汽车尾气中污染物的乔木、灌木等树种及草坪。

（3）执行环境监测制度，定期对公路沿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并建立环境质量报告制度。

4 社会环境影响

本项目实施后，当地交通状况得到改善，道路等级提高，有利于沿线居民出行，缩短出行时间；本项目的实施使阜新至锦州市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迅捷，带动沿线经济发展；项目的建设改变既有道路的状况，将使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同时启动和鸣笛的次数则会明显下降，这对区内空气质量和噪声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一定作用。

减缓措施：

（1）做好公路、桥梁排水设计，避免因积水影响通行。

（2）注意加强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监视，在相对较危险路段设置相应的安全提示标志，避免交通事故。
（3）道路维修维护必须采取警示、隔断等必要的安全措施，设置交通安全提示。
九、结论

本工程是阜新市区连接锦州港的重要公路通道。工程的建设对促进和加强阜新和锦州沿海经济带互动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项目建设的同时会对沿线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后，项目对环境的污染可得到有效防治、对当地生态环境影响能够降低到环境可接受的程度。因此，在认真落实国家和辽宁省相应环保法规、政策，并严格执行 “三同时”制度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认为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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